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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县财政局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
景财采罚决字〔2020〕01号
当事人：甘肃轩瑞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我机关2020年10月28日收到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景泰县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测评系统项目发现问题的告知函》（白公资交函〔2020〕48号），文件函告“景泰县中医医院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测评系统采购”项目于2020年10月21日在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过“不见面开评标系统”组织开标会议，“投标保证金到账明细表”显示：该项目共缴纳6笔投标保证金，其中甘肃轩瑞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异常，经核，江西暖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甘肃轩瑞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均未参与开标）使用同一投标保证金虚拟账号缴纳了投标保证金，两家供应商存在串通投标的嫌疑。
我机关接到函告后，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调查取证核实，经查证情况属实。我机关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你公司，你公司收到后三日内未向我机关提交陈述申辩申请。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违法事实和证据
你公司与江西暖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参与该项目投标过程中，江西暖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将保证金缴纳至你公司的唯一虚拟账户。
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七条第六款之规定，认定你公司与江西暖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存在围串标行为。
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
二、行政处罚依据和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我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做出以下行政处罚决定：1、处以￥10000（大写金额：壹万元整）的罚款；2、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三、履行方式和期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公司应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及时联系景泰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上缴罚款。
景泰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联系电话：0943-5936200
景泰县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联系人：刘嫦英
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股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依法加处罚款。
四、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你公司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景泰县人民政府或白银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白银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我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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